

铜农委〔2024〕1号

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关于做好2023年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

种植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
各镇（街）农业服务中心（产业培育中心）：

为确保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工作有序推进，根据《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》（渝财农〔2022〕134号）、《重庆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渝财农〔2023〕36号）、《重庆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市级农业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渝财农〔2023〕70号）、《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市级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》（渝财农〔2022〕142号）和《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补贴资金的通知》（铜财〔2023〕123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2023年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补贴资金发放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补贴对象
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补贴对象为实际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农民，具体包括利用自有承包耕地进行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的农民，以及流转土地进行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对于流转土地进行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的新型经营主体，根据签订的流转合同（协议），确定补贴发放对象；利用其他农户闲置土地或者撂荒耕地（含新开垦未发包耕地）进行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的，补贴给实际耕种者。

二、补贴范围及标准

补贴范围为2023年农民实际的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，包括分带套作和分带间作（详见附件1）。同一块耕地不重复享受此次补贴。补贴标准根据中央、市级下达资金和区级配套补贴及经三方核定面积综合确定。所申报的耕地补贴面积以2011年新证确权耕地面积为准；尚未完成2011年新证确权的耕地按照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确权耕地面积，并由当地镇（街）出具尚未完成新证确权的情况说明；凡在2011年新证确权耕地面积和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确权耕地面积基础上新增耕地申报的补贴面积，必须要有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出具相对应的耕地证明。
三、补贴发放
全区2023年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验收合格面积1.5491452万亩，测算出补贴标准为241.07元/亩（具体资金为：中央资金222万元；市级资金74万元；区级配套50元/亩）。各镇（街）根据补贴标准及第三方验收合格种植面积确定农户补贴金额，同时进行补贴信息公示，公示内容包括：补贴项目、农户姓名、社别、补贴面积、补贴金额和镇（街）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财政局监督电话（附件2），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，公示无异议后，于2024年1月15日前将《重庆市铜梁区2023年度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补贴镇（街）兑付汇总表》（附件3）、《重庆市铜梁区   镇街2022年度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补贴分户明细表》（附件4）纸质表及电子件报区农业农村委。区级对补贴标准、全区补贴总面积、总金额予以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发放2023年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补贴，补贴方式实行“一卡（折）通”。
附件：1.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规范

2.重庆市铜梁区___镇（街）2023年度大豆玉米（高粱）

带状复合种植补贴兑付公示表

3.重庆市铜梁区2023年度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

种植补贴镇（街）兑付汇总表        

4.重庆市铜梁区   镇街2023年度大豆玉米（高粱）

带状复合种植补贴分户明细表

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月4日 
附件1

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规范
一、主体耕制

可采用籽粒玉米、鲜食糯玉米、青贮玉米与籽粒大豆、鲜食大豆搭配。套作耕制指玉米与大豆的共生期小于全生育期的一半。鲜食糯玉米在2月下旬播种3月移栽、籽粒春大豆在4月中下旬播种；籽粒玉米在3月中下旬播种、籽粒夏大豆在5月下旬至6月中旬播种。间作耕制指玉米与大豆的共生期大于全生育期的一半，在4月上中旬春大豆播种。

二、规范带植
1.分带套作（如下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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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2.4米开厢，种2行玉米3行春大豆。玉米带宽40厘米（两行），大豆带宽60厘米（带内种春大豆3行、行距30厘米；夏大豆播种2行、行距60厘米），玉米与大豆带间距70厘米。玉米实行育苗移栽或人工点播的，一窝留双株，窝距37厘米，大豆点播窝留2-3株，窝距25厘米。机播玉米、机播大豆每窝均留单株，窝距减半。保证种植密度，每亩玉米3000株左右，每亩春大豆7000株左右，夏大豆5000株左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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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2.4米开厢，种2行高粱3行春大豆。高粱带宽40厘米（两行），大豆带宽60厘米（带内种春大豆3行、行距30厘米；夏大豆播种2行、行距60厘米），高粱与大豆带间距70厘米。高粱实行育苗移栽或人工点播的，一窝留2-3株，窝距20厘米，大豆点播窝留2-3株，窝距25厘米。机播高粱、机播大豆每窝均留单株，窝距减半。保证种植密度，每亩高粱5500-7000株左右，每亩春大豆7000株左右，夏大豆5000株左右。
2.分带间作（如下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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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2.7米开厢，种2行玉米4行大豆。玉米带宽40厘米，大豆带宽90厘米（带内种春大豆4行、行距30厘米；夏大豆播种3行、行距45厘米），玉米带与大豆带间距70厘米。玉米育苗移栽或人工点播的，窝留双株窝距33厘米，大豆点播的窝留2-3株，窝距30厘米。若机播窝留单株，窝距减半。亩植玉米3000株左右，春大豆7500株左右，夏大豆5000株左右。

	附件2
	
	
	
	

	重庆市铜梁区___镇（街）2023年度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补贴兑付公示表

	补贴项目：2023年度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补贴

	公示时间：自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_______镇（街）_____村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亩

	序号
	农户姓名
	社别
	补贴面积（亩）
	补贴金额（元）
	备 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监督举报电话： ________村委会： __________      

	 _____镇（街）农业综合服务中心： _____      ______镇（街）财政所：_____

	   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委员会：45672687            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：45682129

	说明：本公示表一式四份。其中两份用于镇、村级公示张贴，两份镇、村级留存作为档案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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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重庆市铜梁区2023年度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补贴镇（街）兑付汇总表

	 镇(街)公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亩、元       

	序号
	村委会名称
	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农民
	合计
	备注

	
	
	一般农户
	新型经营主体
	
	

	
	
	户数
	补贴面积（亩）
	补贴金额（元）
	户数
	补贴面积（亩）
	补贴金额（元）
	户数
	补贴面积（亩）
	补贴金额（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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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镇（街）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财政办主任：               农业服务中心主任：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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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重庆市铜梁区    镇街2023年度大豆玉米（高粱）带状复合种植补贴分户明细表

	 镇(街)公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亩、元

	序号
	农户姓名/新型经营主体名称
	身份证号码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开户银行
	银行账号
	补贴面积
	带植模式
（间作/套作）
	补贴金额
	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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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镇（街）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财政办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农业服务中心主任：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
一般农户开户行及银行账号统一用“一卡通”账号。新型经营主体登记对公账号开户行及账号。




